
一

重点变化！！！

1、简易注销登记的适用范围拓展至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偿完结的

市场主体。

2、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两证整合”改革实施后设立登记的个体工商户通过简

易程序办理注销登记的，无需提交承诺书，也无需公示。

3、将简易注销登记的公示时间由 45 天压缩为 20天，公示期届满后，市场主体

可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理简易注销登记。

4、建立简易注销登记容错机制，优化注销平台功能流程 。

二

公司不经营了

可以不注销吗？

有很多老板不愿意注销公司，一是怕麻烦，二是害怕花钱。

注意了，公司不经营了一定要注销，否则后患无穷！

1、工商局黑名单，三年不能当老板

被列入工商局黑名单的原因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比如你严重违法经营或是六个月以上不经营。

第二种是因为连续三年没有年报等行为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被列入严重

违法失信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三年内不得担任其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2、法人不能买社保



想要继续缴社保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自己从黑名单上弄下来，也就是必须

把之前公司所欠的税款，罚金，滞纳金都补齐，然后正常注销。

3、个人征信黑记录

4、被限制出行；

5、法人代表不能贷款买房、移民。

6、影响子女教育。

三

注销时一定查三年账吗？

有很多老板不愿意注销公司，一是怕麻烦，二是害怕花钱。

政策上并没有注销必须查账的规定，要看企业的具体情况。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

呢？因为税款有追征期。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规定：

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

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

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

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

第八十六条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

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但是，现在很多企业在注销时选择了简易注销，被查账的情况更有所减少。

四

公司注销前 6 大税务问题，一定要处理好！



有很多老板不愿意注销公司，一是怕麻烦，二是害怕花钱。

一、印花税

印花税是平时容易忽视的小税种，但注销的时候一定要会被翻个底朝天。实收资

本、资本公积、营业账簿、租赁、购销合同以及企业成立以来的重大合同都是检

查的重点。

印花税采用的是正向列举的方法，凡是《印花税暂行条例》中规定的合同，都应

该缴纳印花税，相反没有列举的，则不用缴纳。建议企业先自查一遍，该补税的

及时补税。

二、个人所得税

财税[2003]158号规定，老板自公司借款，一个纳税年度没有归还，也没有用于

生产经营的，应该视同分配股息红利，按照 20%扣缴个税。

因此，企业注销前一定要好好自查一下“其他应收款”科目。

三、账面存货低价销售

很多企业注销时账面都有存货，可以低价销售出去吗？答案是可以。

通常企业处理临期商品或因清偿债务、转产、歇业等原因进行降价销售商品的，

一般可视为有正当理由的低价销售行为，不会被税务局视为价格偏低而进行核定。

四、账面库存分配给投资者

一家商贸公司，账面有一批 20 万元的商品，市场价格是 25 万元，注销时，计划

将商品分配给股东。

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将商品分配给投资者应该视同销售，

应缴纳的销项税是 3.25（25*13%）万元。



五、库存损毁了怎么处理?

一家商贸公司,在注销时发现，一批 113 万元的存货由于管理不善毁损没有价值

了，这批货物前期已经抵扣了进项税。

由于是管理不善导致的毁损，注销时应该转出进项税 13（113/1.13*13%）万元。

六、留抵税额能退吗？

根据财税〔2005〕165号的规定，企业注销后，期初存货中尚未抵扣的已征税款，

以及留抵税额，税务机关都是不再退还的。

企业可以将相当于该部分进项税额的货物销售给关联公司，产生销项税，同时能

给关联公司开具进项发票，将留抵的税额转嫁给关联公司。

但是，一定要注意，和关联公司的交易是要有商业理由，真实存在的。虚开发票

不可取！


